柳州市审计局责任事项
主要职责事项

	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备注

	一
	主管全市审计工作。
	1.负责对国家财政收支和法律法规规定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审计监督，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
	

	
	
	2.对审计、专项审计调查和核查社会审计机构相关审计报告的结果承担责任，并负有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的责任。
	

	二
	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市审计规划与计划，参与草拟全市性财经类规范性文件。
	3.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市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专业领域审计工作规划和年度审计计划。
	

	
	
	4.参与起草地方性有关财政经济规范性文件。
	

	
	
	5.拟订柳州市审计政策和相关规定并监督执行。
	

	
	
	6.对直接审计、调查和核查的事项依法进行审计评价，做出审计决定或提出审计建议。
	

	三
	提出审计工作报告和审计结果报告。
	7.向市长提出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并报送自治区审计厅。
	

	
	
	8.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发现问题的纠正和处理结果报告。
	

	
	
	9.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对其他事项的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情况及结果。
	

	
	
	10.依法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11.向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县（区）人民政府通报审计情况和审计结果。
	

	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备注

	四
	审计有关事项并出具审计报告，做出审计决定或提出审计建议。
	12.审计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市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预算的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
	

	
	
	13.审计县（区）人民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自治区和市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14.审计使用市财政资金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财务收支。
	

	
	
	15.审计市人民政府投资和以市人民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
	

	
	
	16.审计市属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市属国有资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
	

	
	
	17.审计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县（区）人民政府管理和其他单位受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
	

	
	
	18.根据自治区审计厅授权，对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和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19.审计法律、法规规定应由市审计局审计的其他事项。
	

	五
	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20.按规定对县处级领导干部及依法属于市审计局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主要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
	

	六
	开展专项审计调查。
	21.组织实施对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执行情况、财政预算管理或国有资产管理使用等与国家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进行专项审计调查。
	

	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备注

	七
	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
	22.依法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督促纠正和处理审计发现的问题。
	

	
	
	23.依法办理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决定提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自治区人民政府裁决中的有关事项。
	

	
	
	24.协助配合有关部门查处相关重大案件。
	

	八
	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工作,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
	25.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工作，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对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九
	领导和监督下级审计机关的业务。
	26.与县（区）人民政府共同领导县（区）审计机关。依法领导和监督、指导下级审计机关的业务，组织下级审计机关实施特定项目的专项审计或审计调查，纠正或责成纠正下级审计机关违反国家规定做出的审计决定。
	

	
	
	27.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协管县（区）审计机关负责人。
	

	十
	指导和推广信息技术。
	28.指导和推广信息技术在全市审计领域的应用，组织建设全市审计信息系统。
	

	十一
	承办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审计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29.承办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审计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公共服务事项
	序号
	服务事项
	主要内容
	承办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1
	无
	
	
	
	

	2
	
	
	
	
	

	……
	
	
	
	
	

	
	
	
	
	
	

	
	
	
	
	
	


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制度（共2项）
  第一项：对审计执法的监管

一.监督检查对象

全市审计机关实行审计执法的机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二.监督检查内容

1、审计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的合法性；

2、持证上岗、亮证执法情况；

3、审计执法程序的合法性；

4、审计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

5、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和适当性；

6、执法文书的建立和使用情况；

7、重大执法案件的处理情况；

8、法律、法规、规章的贯彻执行情况；

9、执法责任制度、执法投诉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10、行政复议、行政赔偿情况。

三.监督检查方式

1、定期抽查；

2、重点督查；

3、自我检查；

4、深入核查。

四.监督检查措施

1、在审计组实施审计期间和审计结束后，派员到审计一线和被审计单位进行巡访，重点察看有无群众举报反映问题，审计人员是否按规定程序实施审计，审计工作人员行为有无违法情形；

2、在审计期间检查审计工作底稿；

3、抽查审计项目文书档案；

4、与审计组成员召开依法审计座谈会，进行自我测评；

5、根据具体举报线索开展监督检查。

五.监督检查程序

1、事前准备。根据我市各地审计执法活动发生的事项类别、数量及区域情况，确定监督检查的重点对象、内容及监督检查责任主体、责任人等。培训检查人员，制定检查计划，明确检查纪律和责任分工等。

2、预告检查。即电话通知或函告审计组、被审计单位拟进行审计执法事项检查。视具体情况，也可采取非预告性监督检查方式。

3、实施检查。以查阅资料、现场检查、调查问卷、座谈自测等方式开展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现场予以指出。

4、整改落实。根据检查结果，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整改意见，监督整改落实情况，并在内网上公示监督检查结果。

六.监督检查处理

从事审计执法活动的机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审计执法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责令其改正或者依法予以撤销，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1、审计执法主体不合法的；

2、审计执法行为违法或者不当的；

3、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对以上违法执法行为，由市审计局法规科负责发出《审计执法监督通知书》，责令限期改正或依法予以撤销。被监督检查单位自收到《审计执法监督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书面报告整改落实情况。被监督检查单位对《审计执法监督通知书》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向市审计局提出复核申请。市审计局应当自接到复核申请之日起15日内做出复核决定。复核后做出的决定，被监督检查单位应当执行。

第二项：对审计整改专项检查的监管

一.监督检查对象
市审计局实施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且存在违法违规问题或薄弱环节需进行纠正和改进的被审计（调查）单位和其他有关单位。

二.监督检查内容

1、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处理处罚决定的执行情况；

2、被审计单位对审计要求自行纠正事项的整改情况；

3、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意见和审计建议的采纳情况；

4、有关部门和单位对审计移送处理事项的落实和处理情况；

5、其他需要跟踪落实的事项。

三.监督检查方式

1、实地检查或者调查了解；

2、调取并审阅有关书面材料；

3、实行审计整改回访和跟踪检查相结合，对拒不整改、屡审屡犯、屡禁不止的部门和单位或群众举报反映的应改未改、久拖不改问题进行重点监督检查。

四.监督检查措施

1、审计机关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及时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审计发现的问题;出具审计报告、作出审计决定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查或者了解被审计单位和其他有关单位的整改情况。

2、实行审计整改回访、跟踪、检查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结果通报制度，促进审计整改制度化和规范化。监督检查被审计单位和整改责任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促进加强管理和规范行为。

3、落实审计整改责任追究，把审计整改工作作为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的内容，纳入绩效考评范围。

五.监督检查程序

1、梳理需监督检查的审计整改事项，研究审计整改监督检查工作；

2、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单位送达审计整改检查通知书，告知监督检查事项； 

3、举行监督检查前的培训，明确监督检查的方式方法和目标要求，派出工作组到有关单位进行审计整改回访和跟踪检查； 

4、形成审计整改检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视不同情况可以将审计整改结果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或向社会公告。

六.监督检查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准则》、《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等有关规定，采取以下处理措施：

1、责令被审计单位和其他有关单位限期改正。

2、 向市委组织部、市绩效办等有关部门通报审计整改检查结果，把审计整改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评价、考核、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

3、 将审计决定执行情况和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纳入行政问责范围，对整改不力或不到位的责任单位，与被审计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由上级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员的责任，取消该单位年度评先评优的资格，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

